【（民）表一】
桃園縣演藝團體變更（或遺失補發）登記申請表
	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
	申請變更（補發）桃園縣演藝團體登記，請惠予核辦。
	原登記證字號
	0981-060-222

	申請

項目
	內     容
	注意事項
	檢   附   文   件

	■變 更
	· 團名
	右列附件一式兩份，影本請簽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加蓋負責人私章
	· 原登記證    □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	
	■ 負責人
	
	■ 原登記證    ■ 原負責人同意書或切結書

■ 原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■ 新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信用證明

	
	· 團址
	
	· 原登記證    

· 團址證明文件（團址需設籍本縣。自用房屋附最近一期稅單；團址非負責人所有，須附六個月以上租賃契約書或團址所有人同意書）

	□補發
	 登記證
	
	· 原登記證影本（如有影本請檢附）

·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（一式兩份）

· 切結書（一式兩份）

	負責人姓名
	(原負責人)林佐佐
	身分證   
字號  
	H123456789
	聯絡

電話
	03-3312-221

	團名
	新世紀文明交響樂團（團章）
	負責人

簽章
	(新負責人)

林上明（蓋章）

	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00年00月00日


【（民）附件一】
切  結  書

本團之演藝團體登記因變更負責人 擬申請補發，原登記證（登記證
字號：0981-060-222        ）乙紙作廢。

      此致

桃園縣政府

團名：新世紀文明交響樂團
具結人（負責人）：林佐佐、林上明
身分證字號：z122330012
住址：330桃園縣桃園市南華街25巷12號
    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

【（民）附件二】
桃園縣演藝團體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
	
	

	負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
	負責人身分證背面影本


以上影本與正本相符。

【（民）附件三】
團址設籍處所之同意使用證明（團址需設本縣。自用房屋附最近一期稅單；團址非負責人所有，須附六個月以上租賃契約書或團址所有人同意書）

團址所有人同意書
茲座落於（團址處所）桃園市00路00號，自民國000年00月至民國000年00月止，同意無條件提供（演藝團名）新世紀文明交響樂團使用。

此證

團址所有人：林佐佐
演藝團體負責人：林佐佐
中華民國   000   年   00  月   00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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